
 

证券代码：000544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2015—28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省证监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环保”或“我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中原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 2014 年年报问询函》（豫证监函[2015]124 号），现就问

询函关注事项回复如下： 

一、公司 2014 年供热销售收入 2.21 亿元，供热面积 1164

万平方米，据此测算的平均供热单价为 18.97 元/平方米，按同

一方法测算，公司 2013、2012 年平均供热单价分别为 23.29 元/

平方米、20.99 元/平方米。报告期内供热单价较 2013 年、2012

年分别下降了 18.55%、9.62%。请结合公司旗下三个供热单位的

居民供热面积、公共建筑供热面积说明平均供热单价的变动。 

西区供热 
   

单位：万（元、平方米） 

年度 
居民 办公 合计 

供热收入 供热面积 供热收入 供热面积 供热收入 供热面积 平均单价 

2012 12094.29 613.59 4174.45 151.78 16268.74 765.37 21.26 

2013 13273.27 578.1 4702.36 167.66 17975.63 745.76 24.10 

2014 14198.97 817.49 4901.3 158.08 19100.27 975.57 19.58 

 

热力登封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平方米） 

年度 居民 办公 合计 



 

供热收入 供热面积 供热收入 供热面积 供热收入 供热面积 平均单价 

2012 387.32 19.562 355.57 13.469 742.89 33.030 22.49 

2013 666.59 33.666 445.53 16.876 1112.12 50.542 22.00 

2014 999.06 67.48 581.48 25.44 1580.54 92.92 17.01 

 

新密热力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平方米） 

年度 
居民 办公 合计 

供热收入 供热面积 供热收入 供热面积 供热收入 供热面积 平均单价 

2012 172.85 19.80 423.19 20.80 596.04 40.60 14.68 

2013 451.05 36.10 492.04 27.60 943.09 63.70 14.81 

2014 871.96 68.78 523.82 26.73 1395.78 95.51 14.61 

（注：2014年供热面积 1164 万平方米及以上三个表中的供热面积均指的是

2014年 12月 31日的时点数） 

从上表看到 2014 年较 2013年、2012年供热平均单价波动较

大，主要原因是西区供热公司泰祥供热项目于 2014 年 11月底完

工并开始供热，增加的供热面积主要集中在 12 月份，供热天数

少；而且泰祥供热增加的面积中，居民供热面积占比较大而居民

供热单价较办公供热单价低，所以导致平均供热单价同比降低。

热力登封 2014 年平均单价降低的主要原因也是因扩大的供热面

积集中在 12 月份，供热天数少，而且主要是居民供热，从而导

致平均单价降低。 

二、你公司年报显示 2014 年供热销售毛利率为-0.27%，比

上年同期减少 7.21%，但公司所属新密热力有限公司、热力登封

有限公司报告期分别实现净利润 366.95 万元、1508.39 万元，

请详细说明上述两公司的营业收入、营业外收入及成本、费用情

况。 

新密热力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674.88 万元，



 

其中：供热销售收入为 1395.78万元，管网工程及人工材料费收

入 2279.10万元；发生营业成本 3731.78万元，其中：供热销售

成本3595.48万元，其他成本136.30万元；营业税金及附加82.40

万元；管理费用 748.77万元；财务费用 606.34万元；计提资产

减值损失 8.96 万元；营业外收入 2000.09 万元；所得税费用

129.77万元，实现净利润 366.95万元。2014年的供热销售毛利

率为-157.60%。 

热力登封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661.91 万元，

其中：供热销售收入 1580.54万元，管网工程及人工材料费收入

3081.37 万元；发生营业成本 1953.08 万元，其中;供热销售成

本 1898.47万元，其他成本 54.61 万元；营业税金及附加 111.98

万元；管理费用 80.93 万元；财务费用 285.35 万元；计提资产

减值损失 217.56 万元；所得税费用 504.61 万元，实现净利润

1508.39万元，2014年的供热销售毛利率为-20.12%。 

三、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标准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4 年修订）》要求：“如单个子

公司或参股公司的经营业绩与上一年度报告期内相比变动在 30%

以上，且对公司合并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的，公司应当对其业

绩波动情况及变动原因进行分析。”请你公司结合相关子公司的

生产经营情况，补充说明相关公司业绩相比上一年度波动情况及

变动原因。 

我公司旗下中原环保热力登封有限公司于 2014 年实现净利

润 1508.39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758.83万元增长了 749.56万元，



 

增长率 98.78%，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年的供热管网工程中，因

新增供热面积而收取的人工材料收入对应的成本较低所致。 

四、你公司年报显示对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存在大额预付

款项达 3068.54 万元，占所有预付款项总额 97.51%，请说明你

公司与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大额预付款未结算原因，以及交易

标的、交易价格、交易金额、结算政策等主要内容。 

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电力)向我公司供热，

交易价格为物价部门当年规定价格：每吉焦 37元，2014年购得

热量为 305 万吉焦，购热费 11038.16 万元，在计算热费过程中

还有失水量、水温、管损等一系列因素的参与。结算政策为：（1）

热费的结算时间原则上定为每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上午八时。（2）

从签订供热合同之日十日内起，乙方（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必须向甲方（新力电力）交纳陆仟万圆整预付款，否则将不予供

热。乙方每月 10 日前应将上月热费结零，否则，甲方有权限制

乙方用热，直至停止全部供热。每年 11月、12月、次年 1 月乙

方按双方抄表数据结算热费，从次年 2月开始抵扣乙方缴纳的预

付款，不足部分乙方及时缴纳，多余部分甲方应在供热结束，3

月底双方结算后一周内及时退还给乙方。2014 年底的余额

3068.54万元为经协商后抵部分热费后的余额。 

五、你公司年报显示 2014 年 11 月 5 日，中原环保为新密热

力有限公司的 800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为

8 年；但根据临时公告 2014-38 号，新密热力有限公司与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签订的贷款合同期限为 1 年，另



 

据临时公告 2014-39 号，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两年止，请说明上述差异的原因。 

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为中原环保

新密热力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申

请的信贷业务提供担保，金额 8000 万元，期限 1 年，有效期从

贷款到位至主债务履行期满后 2年。临时公告 2014-38号中贷款

合同期限 1年具体内容为信贷期限 1年，在信贷期限 1年内，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贷款到位并签订正式贷款

合同。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行按约定提供贷款，并在正式贷款合同中约定贷款期限

为 6年，担保期限从贷款到位至主债务履行期满后 2年，即 8年。 

六、你公司年报中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其他应收

款-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中，母公

司与水务登封有限公司的关联资金往来期末余额为 2383.39 万

元，与审计机构《关于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披露的 3529.03 万元存在明显差

异，请解释。 

我公司年报中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其他应收款-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中，母公司与

水务登封有限公司的关联资金往来期末余额为：账龄 1 年以内金

额为 1145.64万元，账龄 1-2年金额为 2383.39万元，合计金额

为 3529.03 万元,与审计机构《关于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披露的 3529.03万



 

元不存在差异。 

七、董事会报告中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情况显示，港

区第二污水处理工程计划投资总额为 4.07 亿元，截至报告期累

计实际投入金额 3.12 亿元；与财务报表附注-重要在建工程项目

本期变动情况中列示的项目预算数 3.84 亿元，本期转入固定资

产金额 3.31 亿元存在较大差异，请解释。 

港区第二污水处理工程计划投资总额为 4.07 亿元，系 2012

年河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出具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初步

测算的投资总额数，也是 2012年 4 月 21日我公司临时公告披露

的数据。财务报表附注-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中列示

的项目预算数 3.84 亿元，是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中的投资总额数。截至报告期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3.12 亿元，系实际资金支付金额，本期转入固定资产金额 3.31

亿元，系根据工程进度、根据合同金额暂估转入固定资产的金额。 

八、按照你公司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

法，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

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

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项测试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账款，不

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你公司在财务报表附注-应收账款中披露的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与按照账龄分布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余额完全相同，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请解释。 



 

在深交所定期报告系统填报财务报表附注—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过程中，将应填报在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项

目中的内容误填报到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项目中，

公司将加强年报数据的核对、核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九、你公司财务报表附注-重大在建工程项目变动情况显示，

报告期内公司 6.85 亿元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其

中 4.61 亿元转入无形资产的其他项目，请说明该部分在建工程

的内容以及转入无形资产的依据。 

财务报表附注-重大在建工程项目变动情况显示 4.61 亿元

的在建工程转入无形资产，主要内容是：港区第二污水处理项目

33142.26 万元、伊川县污水处理扩建工程 5131.74 万元，登封

水务新厂区污水处理项目 7803.12万元，三个工程项目均于报告

期内完工，所有生产设备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根据 BOT协

议系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于报告期内转入无形资产。 

十、你公司在财务报表附注-短期借款中披露：“本公司短期

借款中有 5000 万元是本公司通过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向子公司中原环保热力登封有限公司开立的商票，根据实质重

于形式原则将其重分类至短期借款。”请说明该商票涉及的相关

业务情况及会计处理。 

该业务实质上是公司以商票名义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取得的短期借款，平安银行要求公司提供业务合同，根

据要求，我们与中原环保热力登封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承包总公司



 

的换热站、二次管网以及小区庭院管网的维修服务的合同。 

账务处理： 

中原环保记入应付票据，同时挂对方往来账。 

热力登封挂往来，同时计入应收票据；应收票据进行贴现取

得借款。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